為確保同學們回國後學分能順利採認，請配合以下事宜：
一、請提供此學期所修課程及學分數，填列於下表左欄。並請先自行填寫欲採認的淡江科目，填列於下表右欄。（可參考系網之出國修習150科目表及課程查詢系統）。
二、學分數及分數轉換標準請參考系網「分數轉換規則」及「淡江大學與外國學制學分數轉換參考說明」:
https://www.dib.tku.edu.tw/dib/?page_id=6820
三、此表審核結果僅供參考，同學回國後仍需依照學校規定完成採認申請，實際採認學分數及成績須以成績單正本及課程大綱為依據。提醒同學務必保存課程大綱檔案(部分學校學期結束後即無法下載)，並請於返國前向留學學校申請成績單。
國企系出國留學班、交換生選課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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